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6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熊茂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調院偵字第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熊茂吉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一）熊茂吉為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1樓「傳佳知寶國

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傳佳知寶公司）之負責人，綜理

公司各項業務，其明知公司雇用員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

例、就業保險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全民健康

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以員工之月薪資總

額為所屬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應依「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

表」、「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分級表」確實填報（以經常性給與為標準），員工

薪資如有調整，應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

稱健保署）（如當年2月至7月調整，應於當年8月底前通

知，如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

知）。

（二）熊茂吉分別於105年3月、109年2月雇用胡忠華、黃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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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其2人到職時辦理上開保險及退休金之投保、提繳事

宜，任職期間其2人月薪資調漲時，熊茂吉為使傳佳知寶

公司減少雇主應負擔之上開各項保險費等支出，竟意圖為

該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未依規定將調

漲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保局、健保署，致勞保局、健保

署陷於錯誤，誤認胡忠華、黃珏雯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

等級、退休金月提繳等級，因此減少傳佳知寶公司應為其

2人負擔之各項保險費金額及退休金提繳金額（原申報之

月投保薪資、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各項短繳之應負擔金

額等，詳如附表一、二所示）。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熊茂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自白。

（二）證人胡忠華、黃珏雯於警詢、偵訊之之指訴。

（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

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

保申報表」、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黃鈺雯、胡忠華

投保紀錄與健保費一覽表（他字卷第131-135、138-139

頁）。

（四）勞保局回函及所附「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

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

「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應

申報月提繳工資及勞工退休金差額明細表」、黃鈺雯、胡

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

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偵字卷10-11反、16-17、22

-25頁）。

（五）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

胡忠華、黃鈺雯健保費短差金額一覽表（院卷第29-32

頁）。

三、論罪科刑

（一）作為義務之法源依據

　 1、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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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

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

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

次月1日生效。」

　 2、上開關於員工薪資調整，雇主應於何時通知保險人之規

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2項、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5條第2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1條第2項亦有相

同之明文。就業保險法第40條則明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

規定。

（二）被告為公司負責人，於員工胡忠華、黃鈺雯之月薪資調漲

時，依上開規定負有通知勞保局、健保局之義務，卻未為

通知，致勞保局、健保局誤認其2人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

資等級，使公司因此獲有短繳應負擔保費及提繳金額之利

益，其消極不通知之不作為，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

同，合於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經營公司，擔任負責人，本應遵守法令，為

所屬員工辦理勞健保、退休金等相關申報，卻僅於員工到

職時辦理相關投保，此後調漲薪資，即未再通知勞保局、

健保局，因而使公司獲有短繳雇主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

益，實有不當，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公

司因此所獲短繳之不法利益不高（詳如附表一、二），案

發後已經如實繳納勞保局、健保局所命補繳金額，並接受

行政裁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無何犯罪前科，有其前案紀錄表可稽，茲念其為中小

企業主，因輕忽或不諳相關法規規定而觸犯本案，案發

後，經勞保局、健保局發函命補繳並裁處罰鍰，均如實繳

納，顯已知錯，諒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

不會再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諭知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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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沒收說明

　　被告所為雖造成傳佳知寶公司獲有如附表一、二所示短繳應

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惟如上述，勞保局、健保局均已發函

命補繳且依法裁處罰鍰，被告亦如實繳納，應已達剝奪犯罪

所得之目的，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為：被告係於附表一、二之A、B

欄所示時間，將D欄所示月薪資總額之不實事項，登載在

其業務上作成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

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

表）」，並持以向勞保局、健保局提出投保上開各項保險

及提繳退休金之申請而接續行使之，以此「高薪低報」之

方式施用詐術，因認被告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二）查，依據健保局、勞保局函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

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

保申報表」可知（他字卷第132-135頁，偵字卷第24-25

頁），被告僅於其2人到職、離職時為投保、退保之相關

申請，其2人任職期間遇有薪資調整，被告均未主動通知

健保局、勞保局，而被告於本院亦供述確係如此無誤（院

卷第46頁），是被告依法有通知義務卻未通知，與積極短

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構成不作為犯，業如前述，則被告

顯然並無接續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因檢

察官認此部分與所犯詐欺得利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

判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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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附表一：黃珏雯部分

年份

（ A

欄）

月 份

（ B

欄）

月 薪 資

總額（C

欄）

原 申 報

之 月 投

保 薪 資

（D欄）

應申報

之月投

保薪資

（ E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勞 工 保

險 費 金

額 （ F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就 業 保

險 費 金

額 （ G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勞 工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費

金額（H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勞 工 退

休 金 提

繳 金 額

（I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金 額

（J欄）

109

年

9月 27,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0月 27,599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月 26,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2月 28,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0

年

1月 28,0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2月 30,4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4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5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6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7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8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9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0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2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1

年

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2月 29,263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3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4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5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6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7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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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胡忠華部分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8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9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0月 27,1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2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2

年

1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2月 33,28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4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5月 40,129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合計 8,667元 831元 196元 7,068元 7,551元

年份

（ A

欄）

月份

（ B

欄）

月 薪 資

總額（C

欄）

原 申 報

之 月 投

保 薪 資

（D欄）

應 申 報

之 月 投

保 薪 資

（E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勞 工 保

險 費 金

額 （ F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就 業 保

險 費 金

額 （ G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勞 工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費

金額（H

欄）

因低報而

減少負擔

之勞工退

休金提繳

金額（I

欄）

因 低 報

而 減 少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金 額

（J欄）

112

年

3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4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5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合計 1,248元 114元 27元 972元 1,0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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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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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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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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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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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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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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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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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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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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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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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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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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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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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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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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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6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熊茂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熊茂吉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一）熊茂吉為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1樓「傳佳知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傳佳知寶公司）之負責人，綜理公司各項業務，其明知公司雇用員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以員工之月薪資總額為所屬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應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確實填報（以經常性給與為標準），員工薪資如有調整，應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如當年2月至7月調整，應於當年8月底前通知，如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
（二）熊茂吉分別於105年3月、109年2月雇用胡忠華、黃珏雯，僅於其2人到職時辦理上開保險及退休金之投保、提繳事宜，任職期間其2人月薪資調漲時，熊茂吉為使傳佳知寶公司減少雇主應負擔之上開各項保險費等支出，竟意圖為該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未依規定將調漲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保局、健保署，致勞保局、健保署陷於錯誤，誤認胡忠華、黃珏雯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退休金月提繳等級，因此減少傳佳知寶公司應為其2人負擔之各項保險費金額及退休金提繳金額（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各項短繳之應負擔金額等，詳如附表一、二所示）。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熊茂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自白。
（二）證人胡忠華、黃珏雯於警詢、偵訊之之指訴。
（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黃鈺雯、胡忠華投保紀錄與健保費一覽表（他字卷第131-135、138-139頁）。
（四）勞保局回函及所附「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勞工退休金差額明細表」、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偵字卷10-11反、16-17、22-25頁）。
（五）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胡忠華、黃鈺雯健保費短差金額一覽表（院卷第29-32頁）。
三、論罪科刑
（一）作為義務之法源依據
　 1、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
　 2、上開關於員工薪資調整，雇主應於何時通知保險人之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1條第2項亦有相同之明文。就業保險法第40條則明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二）被告為公司負責人，於員工胡忠華、黃鈺雯之月薪資調漲時，依上開規定負有通知勞保局、健保局之義務，卻未為通知，致勞保局、健保局誤認其2人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使公司因此獲有短繳應負擔保費及提繳金額之利益，其消極不通知之不作為，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合於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經營公司，擔任負責人，本應遵守法令，為所屬員工辦理勞健保、退休金等相關申報，卻僅於員工到職時辦理相關投保，此後調漲薪資，即未再通知勞保局、健保局，因而使公司獲有短繳雇主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實有不當，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公司因此所獲短繳之不法利益不高（詳如附表一、二），案發後已經如實繳納勞保局、健保局所命補繳金額，並接受行政裁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無何犯罪前科，有其前案紀錄表可稽，茲念其為中小企業主，因輕忽或不諳相關法規規定而觸犯本案，案發後，經勞保局、健保局發函命補繳並裁處罰鍰，均如實繳納，顯已知錯，諒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不會再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諭知緩刑2年。
四、沒收說明
　　被告所為雖造成傳佳知寶公司獲有如附表一、二所示短繳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惟如上述，勞保局、健保局均已發函命補繳且依法裁處罰鍰，被告亦如實繳納，應已達剝奪犯罪所得之目的，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為：被告係於附表一、二之A、B欄所示時間，將D欄所示月薪資總額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業務上作成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並持以向勞保局、健保局提出投保上開各項保險及提繳退休金之申請而接續行使之，以此「高薪低報」之方式施用詐術，因認被告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二）查，依據健保局、勞保局函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可知（他字卷第132-135頁，偵字卷第24-25頁），被告僅於其2人到職、離職時為投保、退保之相關申請，其2人任職期間遇有薪資調整，被告均未主動通知健保局、勞保局，而被告於本院亦供述確係如此無誤（院卷第46頁），是被告依法有通知義務卻未通知，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構成不作為犯，業如前述，則被告顯然並無接續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因檢察官認此部分與所犯詐欺得利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附表一：黃珏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09年

		9月

		27,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0月

		27,599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月

		26,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2月

		28,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0年

		1月

		28,0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2月

		30,4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4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5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6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7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8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9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0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2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1年

		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2月

		29,263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3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4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5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6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7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8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9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0月

		27,1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2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2年

		1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2月

		33,28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4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5月

		40,129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合計

		


		


		


		


		8,667元

		831元

		196元

		7,068元

		7,551元









附表二：胡忠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12年

		3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4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5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合計

		


		


		


		


		1,248元

		114元

		27元

		972元

		1,041元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6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熊茂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調院偵字第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熊茂吉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一）熊茂吉為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1樓「傳佳知寶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傳佳知寶公司）之負責人，綜理公
      司各項業務，其明知公司雇用員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
      、就業保險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全民健康保
      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以員工之月薪資總額
      為所屬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應依「勞工保險投
      保薪資分級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確實填報（以經常性給與為標準），員工薪資
      如有調整，應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下稱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
      保署）（如當年2月至7月調整，應於當年8月底前通知，
      如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
（二）熊茂吉分別於105年3月、109年2月雇用胡忠華、黃珏雯，
      僅於其2人到職時辦理上開保險及退休金之投保、提繳事
      宜，任職期間其2人月薪資調漲時，熊茂吉為使傳佳知寶
      公司減少雇主應負擔之上開各項保險費等支出，竟意圖為
      該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未依規定將調
      漲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保局、健保署，致勞保局、健保
      署陷於錯誤，誤認胡忠華、黃珏雯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
      等級、退休金月提繳等級，因此減少傳佳知寶公司應為其
      2人負擔之各項保險費金額及退休金提繳金額（原申報之
      月投保薪資、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各項短繳之應負擔金
      額等，詳如附表一、二所示）。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熊茂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自白。
（二）證人胡忠華、黃珏雯於警詢、偵訊之之指訴。
（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
      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
      保申報表」、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黃鈺雯、胡忠華
      投保紀錄與健保費一覽表（他字卷第131-135、138-139頁
      ）。
（四）勞保局回函及所附「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
      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
      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應申
      報月提繳工資及勞工退休金差額明細表」、黃鈺雯、胡忠
      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
      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偵字卷10-11反、16-17、22-2
      5頁）。
（五）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
      胡忠華、黃鈺雯健保費短差金額一覽表（院卷第29-32頁
      ）。
三、論罪科刑
（一）作為義務之法源依據
　 1、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
      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
      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
      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
      次月1日生效。」
　 2、上開關於員工薪資調整，雇主應於何時通知保險人之規定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15條第2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1條第2項亦有相同
      之明文。就業保險法第40條則明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
      定。
（二）被告為公司負責人，於員工胡忠華、黃鈺雯之月薪資調漲
      時，依上開規定負有通知勞保局、健保局之義務，卻未為
      通知，致勞保局、健保局誤認其2人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
      資等級，使公司因此獲有短繳應負擔保費及提繳金額之利
      益，其消極不通知之不作為，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
      同，合於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經營公司，擔任負責人，本應遵守法令，為
      所屬員工辦理勞健保、退休金等相關申報，卻僅於員工到
      職時辦理相關投保，此後調漲薪資，即未再通知勞保局、
      健保局，因而使公司獲有短繳雇主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
      ，實有不當，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公司
      因此所獲短繳之不法利益不高（詳如附表一、二），案發
      後已經如實繳納勞保局、健保局所命補繳金額，並接受行
      政裁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無何犯罪前科，有其前案紀錄表可稽，茲念其為中小
      企業主，因輕忽或不諳相關法規規定而觸犯本案，案發後
      ，經勞保局、健保局發函命補繳並裁處罰鍰，均如實繳納
      ，顯已知錯，諒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不
      會再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諭知緩刑2年。
四、沒收說明
　　被告所為雖造成傳佳知寶公司獲有如附表一、二所示短繳應
    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惟如上述，勞保局、健保局均已發函
    命補繳且依法裁處罰鍰，被告亦如實繳納，應已達剝奪犯罪
    所得之目的，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為：被告係於附表一、二之A、B
      欄所示時間，將D欄所示月薪資總額之不實事項，登載在
      其業務上作成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
      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
      表）」，並持以向勞保局、健保局提出投保上開各項保險
      及提繳退休金之申請而接續行使之，以此「高薪低報」之
      方式施用詐術，因認被告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二）查，依據健保局、勞保局函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
      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
      保申報表」可知（他字卷第132-135頁，偵字卷第24-25頁
      ），被告僅於其2人到職、離職時為投保、退保之相關申
      請，其2人任職期間遇有薪資調整，被告均未主動通知健
      保局、勞保局，而被告於本院亦供述確係如此無誤（院卷
      第46頁），是被告依法有通知義務卻未通知，與積極短報
      行為所生結果相同，構成不作為犯，業如前述，則被告顯
      然並無接續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因檢察
      官認此部分與所犯詐欺得利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
      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附表一：黃珏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09年 9月 27,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0月 27,599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月 26,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2月 28,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0年 1月 28,0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2月 30,4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4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5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6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7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8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9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0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2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1年 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2月 29,263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3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4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5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6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7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8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9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0月 27,1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2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2年 1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2月 33,28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4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5月 40,129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合計     8,667元 831元 196元 7,068元 7,551元 

附表二：胡忠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12年 3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4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5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合計     1,248元 114元 27元 972元 1,041元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6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熊茂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熊茂吉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一）熊茂吉為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1樓「傳佳知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傳佳知寶公司）之負責人，綜理公司各項業務，其明知公司雇用員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以員工之月薪資總額為所屬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應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確實填報（以經常性給與為標準），員工薪資如有調整，應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如當年2月至7月調整，應於當年8月底前通知，如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
（二）熊茂吉分別於105年3月、109年2月雇用胡忠華、黃珏雯，僅於其2人到職時辦理上開保險及退休金之投保、提繳事宜，任職期間其2人月薪資調漲時，熊茂吉為使傳佳知寶公司減少雇主應負擔之上開各項保險費等支出，竟意圖為該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未依規定將調漲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保局、健保署，致勞保局、健保署陷於錯誤，誤認胡忠華、黃珏雯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退休金月提繳等級，因此減少傳佳知寶公司應為其2人負擔之各項保險費金額及退休金提繳金額（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各項短繳之應負擔金額等，詳如附表一、二所示）。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熊茂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自白。
（二）證人胡忠華、黃珏雯於警詢、偵訊之之指訴。
（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黃鈺雯、胡忠華投保紀錄與健保費一覽表（他字卷第131-135、138-139頁）。
（四）勞保局回函及所附「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勞工退休金差額明細表」、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偵字卷10-11反、16-17、22-25頁）。
（五）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胡忠華、黃鈺雯健保費短差金額一覽表（院卷第29-32頁）。
三、論罪科刑
（一）作為義務之法源依據
　 1、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
　 2、上開關於員工薪資調整，雇主應於何時通知保險人之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1條第2項亦有相同之明文。就業保險法第40條則明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二）被告為公司負責人，於員工胡忠華、黃鈺雯之月薪資調漲時，依上開規定負有通知勞保局、健保局之義務，卻未為通知，致勞保局、健保局誤認其2人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使公司因此獲有短繳應負擔保費及提繳金額之利益，其消極不通知之不作為，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合於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經營公司，擔任負責人，本應遵守法令，為所屬員工辦理勞健保、退休金等相關申報，卻僅於員工到職時辦理相關投保，此後調漲薪資，即未再通知勞保局、健保局，因而使公司獲有短繳雇主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實有不當，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公司因此所獲短繳之不法利益不高（詳如附表一、二），案發後已經如實繳納勞保局、健保局所命補繳金額，並接受行政裁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無何犯罪前科，有其前案紀錄表可稽，茲念其為中小企業主，因輕忽或不諳相關法規規定而觸犯本案，案發後，經勞保局、健保局發函命補繳並裁處罰鍰，均如實繳納，顯已知錯，諒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不會再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諭知緩刑2年。
四、沒收說明
　　被告所為雖造成傳佳知寶公司獲有如附表一、二所示短繳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惟如上述，勞保局、健保局均已發函命補繳且依法裁處罰鍰，被告亦如實繳納，應已達剝奪犯罪所得之目的，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為：被告係於附表一、二之A、B欄所示時間，將D欄所示月薪資總額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業務上作成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並持以向勞保局、健保局提出投保上開各項保險及提繳退休金之申請而接續行使之，以此「高薪低報」之方式施用詐術，因認被告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二）查，依據健保局、勞保局函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可知（他字卷第132-135頁，偵字卷第24-25頁），被告僅於其2人到職、離職時為投保、退保之相關申請，其2人任職期間遇有薪資調整，被告均未主動通知健保局、勞保局，而被告於本院亦供述確係如此無誤（院卷第46頁），是被告依法有通知義務卻未通知，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構成不作為犯，業如前述，則被告顯然並無接續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因檢察官認此部分與所犯詐欺得利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附表一：黃珏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09年

		9月

		27,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0月

		27,599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月

		26,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2月

		28,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0年

		1月

		28,0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2月

		30,4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4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5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6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7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8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9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0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2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1年

		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2月

		29,263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3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4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5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6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7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8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9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0月

		27,1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2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2年

		1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2月

		33,28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4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5月

		40,129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合計

		


		


		


		


		8,667元

		831元

		196元

		7,068元

		7,551元









附表二：胡忠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12年

		3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4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5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合計

		


		


		


		


		1,248元

		114元

		27元

		972元

		1,041元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86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熊茂吉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熊茂吉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一）熊茂吉為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1樓「傳佳知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傳佳知寶公司）之負責人，綜理公司各項業務，其明知公司雇用員工後，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以員工之月薪資總額為所屬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應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確實填報（以經常性給與為標準），員工薪資如有調整，應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如當年2月至7月調整，應於當年8月底前通知，如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
（二）熊茂吉分別於105年3月、109年2月雇用胡忠華、黃珏雯，僅於其2人到職時辦理上開保險及退休金之投保、提繳事宜，任職期間其2人月薪資調漲時，熊茂吉為使傳佳知寶公司減少雇主應負擔之上開各項保險費等支出，竟意圖為該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未依規定將調漲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勞保局、健保署，致勞保局、健保署陷於錯誤，誤認胡忠華、黃珏雯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退休金月提繳等級，因此減少傳佳知寶公司應為其2人負擔之各項保險費金額及退休金提繳金額（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各項短繳之應負擔金額等，詳如附表一、二所示）。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熊茂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自白。
（二）證人胡忠華、黃珏雯於警詢、偵訊之之指訴。
（三）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黃鈺雯、胡忠華投保紀錄與健保費一覽表（他字卷第131-135、138-139頁）。
（四）勞保局回函及所附「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胡忠華、黃鈺雯於傳佳知寶公司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勞工退休金差額明細表」、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偵字卷10-11反、16-17、22-25頁）。
（五）健保署南區業務組回函及所附傳佳知寶公司申報被保險人胡忠華、黃鈺雯健保費短差金額一覽表（院卷第29-32頁）。
三、論罪科刑
（一）作為義務之法源依據
　 1、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
　 2、上開關於員工薪資調整，雇主應於何時通知保險人之規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7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1條第2項亦有相同之明文。就業保險法第40條則明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二）被告為公司負責人，於員工胡忠華、黃鈺雯之月薪資調漲時，依上開規定負有通知勞保局、健保局之義務，卻未為通知，致勞保局、健保局誤認其2人所應適用之月投保薪資等級，使公司因此獲有短繳應負擔保費及提繳金額之利益，其消極不通知之不作為，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合於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之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經營公司，擔任負責人，本應遵守法令，為所屬員工辦理勞健保、退休金等相關申報，卻僅於員工到職時辦理相關投保，此後調漲薪資，即未再通知勞保局、健保局，因而使公司獲有短繳雇主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實有不當，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公司因此所獲短繳之不法利益不高（詳如附表一、二），案發後已經如實繳納勞保局、健保局所命補繳金額，並接受行政裁罰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無何犯罪前科，有其前案紀錄表可稽，茲念其為中小企業主，因輕忽或不諳相關法規規定而觸犯本案，案發後，經勞保局、健保局發函命補繳並裁處罰鍰，均如實繳納，顯已知錯，諒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不會再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諭知緩刑2年。
四、沒收說明
　　被告所為雖造成傳佳知寶公司獲有如附表一、二所示短繳應負擔金額之不法利益，惟如上述，勞保局、健保局均已發函命補繳且依法裁處罰鍰，被告亦如實繳納，應已達剝奪犯罪所得之目的，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為：被告係於附表一、二之A、B欄所示時間，將D欄所示月薪資總額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業務上作成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並持以向勞保局、健保局提出投保上開各項保險及提繳退休金之申請而接續行使之，以此「高薪低報」之方式施用詐術，因認被告尚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　
（二）查，依據健保局、勞保局函附黃鈺雯、胡忠華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第一、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可知（他字卷第132-135頁，偵字卷第24-25頁），被告僅於其2人到職、離職時為投保、退保之相關申請，其2人任職期間遇有薪資調整，被告均未主動通知健保局、勞保局，而被告於本院亦供述確係如此無誤（院卷第46頁），是被告依法有通知義務卻未通知，與積極短報行為所生結果相同，構成不作為犯，業如前述，則被告顯然並無接續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因檢察官認此部分與所犯詐欺得利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附表一：黃珏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09年 9月 27,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0月 27,599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月 26,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2月 28,000 23,800  26,400 182 18 4 156 152 110年 1月 28,0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2月 30,400  24,000 26,400 176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4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5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6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7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8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9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0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2月 28,000 24,000 28,800 353 34 8 288 311 111年 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2月 29,263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3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4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5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6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7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8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9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0月 27,1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2月 28,000 25,250 28,800 261 25 6 213 229 112年 1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2月 33,28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3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4月 28,000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5月 40,129 26,400 28,800 185 17 4 144 155 合計     8,667元 831元 196元 7,068元 7,551元 

附表二：胡忠華部分
年份（A欄） 月份（B欄） 月薪資總額（C欄） 原申報之月投保薪資（D欄） 應申報之月投保薪資（E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保險費金額（F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就業保險費金額（G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金額（H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I欄） 因低報而減少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金額（J欄） 112年 3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4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5月 31,000 26,400 31,800 416 38 9 324 347 合計     1,248元 114元 27元 972元 1,041元 

附錄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